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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6_8A_95_E8_c33_39733.htm 第二章 基金管理人 第十

二条 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 担任基金

管理人，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第十三条 设

立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 （一）有符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规定的章程；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且

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三）主要股东具有从事证券经营、

证券投资咨询、信托资产管理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管理的较好

的经营业绩和良好的社会信誉，最近三年没有违法记录，注

册资本不低于三亿元人民币； （四）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

员达到法定人数； （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

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六）有完善的内

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条件。 第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基金管

理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

件和审慎监管原则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基金管理公

司设立分支机构、修改章程或者变更其他重大事项，应当报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

定，并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 （一）因犯



有贪污贿赂、渎职、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罪，被判处刑罚的； （二）对所任职的公司、企业因经

营不善破产清算或者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负有个人责任的

董事、监事、厂长、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自该公司、

企业破产清算终结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五年的； 

（三）个人所负债务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 （四）因违

法行为被开除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

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及

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五）因违法行

为被吊销执业证书或者被取消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和资

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从业人员、投资咨询从业人员； （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基金业务的其他人员。 第

十六条 基金管理人的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熟悉证

券投资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和三年以

上与其所任职务相关的工作经历。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的经

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或者改任，应当报经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进行审核。 第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经

理和其他从业人员，不得担任基金托管人或者其他基金管理

人的任何职务，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